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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中学汉字研究社
升旗仪式上说文解字

按破坏力区分“等级”
前不久，留洋博士朱凡的一篇《如何对待

“熊孩子”》的文章在网上蹿红，称过年过节特
别怕有不懂礼貌和规矩的孩子造访。他们或
直接向大人索要红包，或当面拆利是让主人
难堪，或抢吃别人家好吃的糖果，或乱搞别人
的电脑、游戏机，或摔坏别人的珍贵摆设……
很多家长顾及气氛和面子，都不愿意批评孩
子，这样一来，孩子更是变本加厉。

而网上一则《“熊孩子”杀伤力排行》的帖
子也引起了网友广泛议论。这张榜单描述的
情形如下。

█ 第一梯队!"%&岁"熊孩子#$小学一至

三年级"熊孩子%&

特点：正处于讨人嫌的年段，他们对一切
都充满好奇，而且已经有了攀比心和占有欲，
同时又可以仗着自己不懂事为所欲为。

必杀技：要玩具、折腾房间、摆弄电子产
品、偷拿东西。

█ 第二梯队!#%"岁"熊孩子%$四到六年

级"熊孩子%&

特点：!"#岁的孩子因为比较小，力量不
足，但是撕书还是很轻松的。四至六年级的

“熊孩子”，处于“哈哈，我都懂”的年龄，表现
欲很强，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证明自己并不无知。

必杀技：撕书、尖叫、乱跑、摆弄电子产品
和小摆设、乱翻书架。

█ 第三梯队!婴儿$初中$高中"熊孩子%&

特点：战斗力不强，婴儿除了哭，不会给
他人什么实质性的攻击。初中和高中的“熊孩
子”往往宁愿不出门，而选择待在家里，趁父
母走亲访友时上网。而且，初中和高中的“熊
孩子”已经过了让别人偏袒的年龄，没有“熊”
的资格了。

有个性但须守底线
“‘熊孩子’是调皮，但是不是也说明他们

很聪明很有个性？”一些网友在网上替“熊孩
子”说话。事实上，大家对“熊孩子”生气的真
正原因，是恼怒他们的父母疏于管教———一
句“孩子还小，不懂事”就将所有指责躲过去
了。读者金先生告诉记者，“小时候我们几个
小伙伴也调皮捣蛋，但是一些起码的礼节还
是有的，至少去别人家串门，不会随意翻别人
家的抽屉。我们做错了事，父母会训斥教育我
们，下次我们就会收敛许多。”更多的人不认
同“熊孩子”就代表了有创新和打破常规的精

神，“其实，是他们的父母没有教好他们基本
的礼仪！”

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心理教师陈来秀
说，孩子的规则意识多半是在家庭中形成，也
就是父母应当负起主要责任。现在早教领域
还流行“好孩子父亲造”这句话，指的是一个
优秀的、懂道理的孩子，父亲在他们身上花的
心思、付出的教育和引导，是至关重要的。陈
来秀说，父亲的角色要处理好“作为”和“不作
为”两个方面。所谓“作为”，是要让孩子有安
全感，同时协助他界定安全行为的边界，然后
带领他领略各种美好，感受被爱并且具备去
爱别人和爱周边事物的能力，而不是只是一
味地破坏。所谓“不作为”，是不去打搅孩子的
天性发展，顺势而为，接受孩子的特质，而且，
当大人被孩子的出格行为举止惹恼时，多想
想孩子的这些不当言行是否和自己有关，并
积极调整。

总之，家长要善于与孩子换位思考，不能
要求孩子的想法都和大人一样，但孩子的所
有行为必须以有礼貌、遵守人际交往底线为
准则。“说白了，父亲的职责是介于管与不管
之间的状态，或者叫守望吧。”陈老师说。

本报记者 王蔚

缺管教“熊孩子”出没惹人嫌
虽然“人小、好奇心重”，但也应懂得基本礼仪

! ! ! !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
种“熊孩子险”，学名为“监
护人责任险”，专门为孩子
调皮行为买单。在该项保
险的主页上，赫然印着产
品特色：“熊孩子”的调皮
和破坏力是否已让你束手
无策，承担责任又要经济
赔，偿何不让我们为孩子
的过失买单！

适用人群! 家中有个

!熊孩子"#

可选保障! 个人综合

责任$监护人责任#

保险期限!!" 个月#

责任限额% #$万元&

静安区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陈小文认为，与其买
“熊孩子险”，家长不如问
责一下自身。“孩子是没有
行为能力的，那么家长就
必须承担责任。该赔的、该
道歉的，都该首先由家长承担。”
陈小文说，家长赔钱，表面上看是他的

损失，但实际上也不失为一次教育的机会。
“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意识到，他的行为
是和相应的后果连接起来，他的行为会给
父母和家庭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不过，陈小文说，“熊孩子”的诞生，并
非仅仅因为父母们疏于管教，现代社会也
缺少一种基于公德的规范意识。“熊孩子”
们各种出格表现，有些是出于好奇心的驱
使，成人是可以有一些宽容，父母则要正确
引导，但当他们在电影院里、公交车上、图
书馆里大声喧哗大声哭闹，或在别人家里
随意霸占电脑和沙发、翻动书架和抽屉，甚
至打坏物品时，父母要阻止，旁观者也需要
有社会规则意识，大声对“熊孩子”说不。
“在香港，有孩子在地铁里吃东西或打

闹时，香港市民通常都会毫不客气地制止，
这就是一种捍卫公共规则的意识，也是一
种规则的共享。而在我们的成人社会里，电
梯间里抽烟、排队时随意插队或任意侵占
公共空间，这些成人行为就是在破坏各种
社会规则，给‘熊孩子’们树立起了反面的
榜样。”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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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原本只是一个
东北方言，“熊”作动词，是吓
唬、教训的意思，兼具严厉色
彩。现在，“熊”又变成了形容
词，指的是行为和性格乖戾，
因此也就有了“熊孩子”的另
一层注释———惹人讨厌的孩
子、没有家教的孩子。

那么，生活中这样的孩
子，又是以一种怎样的“面目”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呢？他们真
的已经到了“人见人嫌”的地
步了吗？民间常说的“三岁看
大，七岁看老”，“熊孩子”们长
大后会不会仍旧“禀性难移”？

! !熊孩子"少人管教'在公共场所不当言行惹人厌烦 本版供图 %&'

登录新民网'((()*+,-+,).,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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